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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( 公 布 版 )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，渠為桃園市中壢區新街國民小學專任

輔導老師，疑遭該校審議為不適任教師應受

輔導；渠於侍親留職停薪申請復職、確診新

冠肺炎且嗣因疾續申請病假等，均疑遭刁難

等情。究本案實際情形為何？有無涉及行政

違失情事？均有深入調查之必要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    據訴，渠桃園市中壢區新街國民小學(下稱新街國

小)教師，疑遭該校向桃園市政府申請教師專業審查會

(下稱專審會)調查；渠於侍親留職停薪申請復職、確診

新冠肺炎且嗣因疾續申請病假等，均疑遭刁難等情。究

本案實際情形及有無涉及行政違失等疑義，均有深入調

查之必要，本院爰立案調查。 

    本案經調閱教育部及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相關卷證，

並於民國(下同)112年11月8日詢問新街國小李○○人

事主任、張○○前輔導主任及張○○校長，嗣於113年2

月17日詢問教育部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相關業務主管人

員，已調查完竣，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： 

一、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審會組成及運作辦法第6條規

定，專審會調查教師有無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事

實，應於調查小組組成後30日內完成，延長期間亦不

得逾30日。惟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自110年1月召開專審

會決議受理新街國小提出之A師案之調查申請後，未

本於職權積極調查或向教育部函請釋疑暫停調查要

件，而逕自認定以A師侍親留職停薪為由，決定暫緩入

校調查，直至112年4月始經專審會決議，若因教師請

假或申請留職停薪，仍請調查員速入校完成調查程

序，嗣經113年度第2次專審會決議本案A師無高級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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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2條第

4款或第5款所定情形應予結案。惟相關調查及審議程

序延宕2年餘，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之作法並未依法行

政，肇致後續A師與該校因對法令誤解及互信不足衍

生職務交接、請退假申訴等爭議，徒增校園管理紛擾，

亦有損A師名譽及工作權之虞，核有欠當。 

(一)按教師法第17條規定略以，主管機關為協助學校處

理教師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者，應

成立專審會，受理學校申請案件。教育部爰依上開

規定於109年6月28日訂定發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專審會組成及運作辦法，明定各縣市政府專審會，

負責調查、輔導、審議學校申請教師涉及教師法第

16條第1項第1款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

事實者所提交之案件。依同辦法第5條規定略以，高

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涉有不適任情事時，學校應於

知悉後5日內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

停聘或資遣辦法（下稱解聘辦法）第4條第1項規定

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（下稱校事會議），決議由學

校自行調查或依教師法第17條第1項規定向主管機

關申請專審會調查。倘學校申請專審會調查，專審

會將經表決程序後決議是否受理學校申請案件。 

(二)復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審會組成及運作辦法第6

條第1項第7款規定略以，調查小組應於組成後30日

內完成調查；必要時，得予延長，延長期間不得逾

30日，並應通知學校。次依教育部相關函文
1
說明，

上開規定係為避免調查延宕，爰明定完成調查之期

限及展延之期間，是專審會調查之期間規定甚明。 

(三)惟查，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接獲民眾陳情有關A師疑涉

                   
1
 110年1月11日臺教授國字第1090163909號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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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情事後，函請學校開會

判斷個案情形，決議是否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，

新街國小爰於109年11月23日校事會議決議向桃園

市政府教育局申請專審會調查。該局於109年12月

22日接獲申請後，於110年1月6日召開專審會，經出

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受理本案。然據桃園市專審會

110年1月6日會議紀錄決議及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
110年1月13日簽呈略以：「會後經業務科聯繫新街

國小，A師目前已請侍親假至110年7月31日止，俟A

師侍親假結束後，請學校函知本局，再行依前開推

薦名單指派調查員入校調查。」並經時任桃園市政

府教育局林○○局長核可，顯示後續該局未依規定

本於權責進行調查，而逕行決定暫停調查。經本院

詢問暫緩入校調查之原由，該局表示，係因依高級

中等以下學校專審會組成及運作辦法第6條第1項

第2款規定，受調查教師等相關人員應配合調查小

組之調查及提供資料，而A師適逢侍親假留職停薪

期間，考量過去入校調查被檢舉人應在校之經驗，

因而評估本案縱調查人員入校亦無法訪談A師，故

決議暫緩調查。嗣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於110年1月22

日函
2
知學校，俟A師侍親假結束後函知該局派員調

查。 

(四)次查，因A師於110年7月31日留職停薪期滿時，陸續

於110年8月1日至111年7月31日、111年8月1日至

112年1月31日延長侍親留職停薪，嗣期滿後桃園市

政府教育局於112年2月4日函
3
請新街國小確認A師

112年2月1日是否已復職，該校於同年月7日函復確

                   
2
 110年1月22日桃教中字第1100007081號函。 

3
 112年2月4日桃教中字第1120008305號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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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A師已復職，爰該局於112年2月20日召開桃園市

112年度第1次專審會決議指派3人組成調查小組入

校調查。惟新街國小於同年月25日說明A師以不同

事由再度申請侍親留職停薪業獲同意，期間自112

年3月28日至113年7月31日止。經112年4月17日桃

園市112年度第5次專審會決議，若因教師請假或申

請留職停薪，仍請調查員速入校完成調查程序。該

調查小組於112年9月至12月間進行調查。並於113

年2月16日提出調查報告，嗣經113年2月29日桃園

市113年度第2次專審會決議：「本案A師無高級中等

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2條第

4款或第5款所定情形，應予結案。」 

(五)據上可知，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自110年受理新街國

小提出之專審會調查申請後，逕以A師侍親留職停

薪為由，決定暫緩入校調查，不僅違反專審會調查

應於調查小組組成後30日內完成之時效規定，且致

相關調查及審議程序延宕2年餘，且未考量A師留職

停薪期間無法預期及掌握，亦肇致無法即時確認或

釋疑被付調查教師有無不適任情事，實有未洽。 

(六)此外，本案中該局亦未有效落實案件管考制度並本

於職權積極採行相關調查作為，如詢問教育部應行

作法、暫停調查要件及得否於A師非在校時仍持續

進行訪談及調查等，僅內部決定暫緩調查。經本院

詢據教育部表示：「行政程序法對於行政機關依職

權或依申請作成行政決定前之調查證據、認定事

實，係採職權調查主義，故行政機關對於應依職權

調查之事實，負有概括調查義務，且應依各種合法

取得之證據資料認定事實、作成行政決定」、「教師

雖因請假、留職停薪等因素，未於校內教學時，仍

需配合調查小組進行調查，其調查事實所採之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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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則由調查小組視個案所涉情事採適宜之方式進

行，爰為維護學生受教權及教師工作權，主管機關

仍應本於職權調查事實」。另詢據桃園市政府教育

局人事主任表示學校端跟老師較無互信基礎，可能

也認為 A師利用請假或留職停薪來規避專審會流

程。此外，A師陳訴書亦表示：我侍親假期滿前回校

準備交接時，就從張輔導主任得知：我一回去就要

進入不適任的輔導期！但先前我都沒有收到任何

通知，突然就說我是不適任教師，我如何辯白自救

等語，顯見A師對於復職後之專審會執行流程有所

擔憂，恐因而再度申請留職停薪
4
。是以，桃園市政

府教育局之作法並未依法行政，肇致後續A師與該

校因對法令誤解及互信不足衍生職務交接、請退假

申訴等爭議，徒增校園管理紛擾，有損及教師名譽

之虞，影響教師工作權及學生受教權，確有怠失。 

(七)綜上，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審會組成及運作辦法

第6條規定，專審會調查教師有無教學不力或不能

勝任工作事實，應於調查小組組成後30日內完成，

延長期間亦不得逾30日。惟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自

110年1月召開專審會決議受理新街國小提出之A師

案之調查申請後，未本於職權積極調查或向教育部

函請釋疑暫停調查要件，而逕自認定以A師侍親留

職停薪為由，決定暫緩入校調查，直至112年4月始

經專審會決議，若因教師請假或申請留職停薪，仍

請調查員速入校完成調查程序，嗣經113年度第2次

專審會決議本案A師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

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2條第4款或第5款所定情

                   
4
 惟A師情形係為送專審會調查而非逕送不適任輔導，張主任亦於訪談中表示A師案於專審會

受理之後，一切通知皆由專審會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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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應予結案。惟相關調查及審議程序延宕2年餘，桃

園市政府教育局之作法並未依法行政，肇致後續A

師與該校因對法令誤解及互信不足衍生職務交接、

請退假申訴等爭議，徒增校園管理紛擾，亦有損A師

名譽及工作權之虞，核有欠當。 

二、經查現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審會組成及運作辦法，

未明定專審會得予暫停調查之要件或態樣，惟桃園市

政府及屏東市政府均有因教師留職停薪而逕予暫停

調查情事，顯示部分地方政府對於專審會運作相關法

令規定不甚瞭解。教育部允應積極督導加強各地方政

府法令認知，並妥予研議訂定得否暫停調查之相關規

範，俾利各地方政府依循參考，避免案件延誤調查衍

生爭議，以確實保障學生受教權及教師工作權益。 

(一)經查現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審會組成及運作辦

法，未明定專審會得予暫停調查之特定情形或態

樣，惟依教育部說明，為維護學生受教權及教師工

作權，主管機關應本於職權調查事實及證據，並得

要求當事人或第三人提供必要之文書、資料或物

品，爰被付調查教師，因請假、留職停薪等未於校

內教學，仍須配合專審會調查小組進行調查。 

(二)惟查，現行未具體規範暫停調查要件之作法，已產

生如本案桃園市政府逕予暫停調查情事；此外，據

教育部查復，屏東縣政府亦有因教師留職停薪而暫

停調查案例(該案係教師申請侍親留職停薪自111

年10月1日至112年6月30日止，專審會調查小組於

112年10月3日始進行調查)，顯示各地方政府對於

專審會運作方式未明確瞭解。再者，本院詢問教育

部亦稱，先前未知悉各縣市政府有暫停調查情事、

會再加強提醒各地方政府，應注意留職停薪教師有

不適任情形等語，顯然教育部對於各縣市專審會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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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情形掌握度及相關宣導確有不足，應加強改進。 

(三)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於本院詢問時表示，希望教育

部能於法規上，就得暫停調查之要件及程序給予明

確指示或態樣之訴求；另本案A師係因不同事由申

請留職停薪，且於復職後再次申請，致整體請假期

間較長，情況較為特殊，亦顯示案件態樣多元，究

是否應明定暫停調查要件相關規範，有待教育部積

極研議釐清。 

(四)綜上，經查現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審會組成及運

作辦法，未明定專審會得予暫停調查之要件或態

樣，惟桃園市政府及屏東市政府均有因教師留職停

薪而逕予暫停調查情事，顯示部分地方政府對於專

審會運作相關法令規定不甚瞭解。教育部允應積極

督導加強各地方政府法令認知，並妥予研議訂定得

否暫停調查之相關規範，俾利各地方政府依循參

考，避免案件延誤調查衍生爭議，以確實保障學生

受教權及教師工作權益。 

三、經查新街國小處理A師請假流程，有擅改其申請假別、

單位主管未於第一時間擔任其代理人致退回假單等

情，事後雖均予以補正及澄清，惟此致A師有請假受刁

難之感，亦凸顯校方與教師間互信基礎及溝通機制不

足，允應引以為戒檢討改進。 

(一)A師為新街國小專任輔導教師，故其辦理請假手續需

經職務代理人、教學組長、輔導主任(單位主管)及

校長同意後，並由人事主任登錄。經查，A師110年

8月1日至112年1月31日申請延長侍親留職停薪，並

於112年2月1日期滿復職。惟A師復職後適逢寒假期

間，111學年度第2學期開學日為112年2月13日，爰

A師自該日起請假須辦理相關手續，嗣後A師申請自

112年3月28日起至113年7月31日申請侍親留職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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薪。112年2月13日至3月27日A師差假申請紀錄如下

表(略)。 

(二)有關據訴「A師112年3月1日至6日病假疑遭退回，且

3月2日核定之病假假別遭改為喪假」部分，據該師

112年3月2日病假簽核紀錄，確實由該校人事主任

簽核：「112年3月2日更改為喪假」，詢據新街國小表

示，新街國小人事室無差假同意權僅有登錄權，因

人事主任誤認A師需改請喪假，故將A師112年3月2

日已線上批核之假單退回，請其更正請假事由。惟

經發現錯誤後，業補登更正A師病假。該校人事主任

亦自承錯誤並稱：「教育局後來有告訴我，我沒有權

限做刪除和更改的動作，我也承認我做錯，我趕快

把病假登錄還給他，我不應該退他的假，我是誤認

他請錯假，我有跟A師道歉」等語。 

(三)另查，有關據訴「A師112年3月1日請假，其單位主

管未於第一時間擔任其代理人並退回假單」部分，

據該師112年3月1日病假簽核紀錄，由該校輔導主

任簽核：「本人不具有輔導專業資格」並退回該師請

假申請，衍生該校違反教師請假規則第14條第1項

規定應協調派員代理請假教師課務疑義。依桃園市

政府及新街國小查復說明，A師從未主動告知代理

人請假情形，僅於差勤系統申請，經相關人員發現

後，因從未接獲代理訊息，故退回假單，該校亦有

於當日協調指派合適人員處理學生輔導個案。復據

該輔導主任表示：「A師請假當下未及時附上證明，

且未事先與同事協調代理事宜，逕自指定代理人，

且A師經常一週請假5天，主任雖為輔導主任，惟未

能如二級專輔教師般有相當專業性代理A師輔導工

作。……A師逕自指定張主任代理那天，張主任確實

因家裡有事及身體看病等原因無法代理A師導致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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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法。」嗣本院再詢問桃園市政府究張主任得否代

理A師，其說明：「輔導主任係學校輔導室主管，並

依輔導室同仁之個人專業及業務工作統籌學生一

級輔導及二級輔導之運作」、「我們瞭解是A師都是

在公文請假沒有再口頭跟輔導主任說明，讓輔導主

任顧慮A師是否能確實辦理交接，學校端要依其職

權去找代理老師，後來學校事實上是有找到的，我

想張主任是在差勤系統上面反映自己的情緒」、「依

紀錄倘若是1至2日短期張主任都會代理，但此次因

為A師一次請5日，故張主任擔心自己不能確實代

理」等語，爰張主任應有代理A師之權限，並依差勤

紀錄其於A師短期請假時確有擔任其代理人，惟雙

方未能有效溝通且似缺乏互信基礎，使A師誤認其

請假遭刻意刁難。 

(四)綜上，經查新街國小處理A師請假流程，有擅改其申

請假別、單位主管未於第一時間擔任其代理人致退

回假單等情，事後雖均予以補正及澄清，惟此致A師

有請假受刁難之感，亦凸顯校方與教師間互信基礎

及溝通機制不足，允應引以為戒檢討改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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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，函請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確實檢討改進見

復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二，函請教育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 

三、調查意見三，函請桃園市中壢區新街國民小學確實檢

討改進見復。 

 

調查委員：葉大華 

王幼玲 


